
（上接

B35

版）

（二）探矿权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４

日新疆华禄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取得了探矿权许可证。

探矿权证证号：

０１００００５１００２３

、勘查项目名称：新疆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属矿普查、地理位置：新疆哈密市、

勘查面积：

７３．２９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４

日。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新疆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对新疆华禄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哈密市开展地质勘查工

作意见的函》，“探矿权范围内无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 ”新疆华禄无须缴纳探矿

权价款。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新疆华禄矿业将探矿权转让至西拓矿业。

西拓矿业取得新疆华禄矿业原编号为

０１００００５１００２３

的探矿权证，探矿权证证号变更为：

０１０００００７２０６８４

、勘探项

目：新疆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属矿勘探；地理位置：新疆哈密市；勘探面积在原面积基础上增加

０．１２

平方公里，变

更为

７３．４１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由于探矿权证到期，西拓矿业办理了探矿权证的延续，办理完成后，探矿权证证号发生了变

更。

变更后的探矿权证证号：

Ｔ０１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７７９

；矿权勘探项目：新疆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属矿勘探；地理位

置：新疆哈密市；勘探面积：

７３．４１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４

日。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西拓矿业的探矿证通过年检，由于该探矿权区域内部分面积办理了采矿权，新换发的探矿权划

分为两部分。

新的探矿权证证号分别为：

Ｔ０１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７７９

与

Ｔ０１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０４３９５５

；矿权勘探项目为：新疆哈密市黄土坡一

带铜多金属矿普查；地理位置：新疆哈密市；勘察面积分别为：

５８．２２

平方公里与

１２．０２

平方公里；有限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三）采矿权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西拓矿业取得新疆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权证。

证号：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１３２１００５４６４６

；发证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人：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长春路；矿山名称：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铜锌矿；开采矿种：铜矿、

锌、金、银、镓、镉、硫；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５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２．０２１

平方公里；有效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西拓矿业取得新疆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换发的采矿权证。

证号：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１３２１００５４６４６

；发证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人：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长春路；矿山名称：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铜锌矿；开采矿种：铜矿、

锌、金、银、镓、镉、硫；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５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２．０２１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伍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四）西拓矿业历史沿革

１

、公司设立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经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以乌高新商（外）【

２００７

】

２

号

文件核准设立。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了编号为商外资新外资企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２３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其中：

出资人：澳大利亚华禄矿业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３３

万澳元）

投资总额：

３３

万元（澳元）

注册资本：

３３

万元（澳元）

企业性质为：外资企业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注册号为

６５０１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１２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西拓

矿业注册资本

３３

万澳大利亚元，实收资本

０

澳大利亚元。

（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新疆宝中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编号为新疆宝中【

２００７

】验字第

０７０２０６６

号的验资报

告，西拓矿业注册资本为

３３

万元（澳元）。

（

５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注册号为

６５０１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１２９

（

１－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出资形式 比例
（

％

）

澳大利亚华禄矿业
３３．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出资受益权设立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付民禄、王憬瑜、新疆华禄签署《风险探矿合作协议书》。

根据该协议，自西拓矿业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成立之后，王憬瑜以借款方式为西拓矿业探矿提供支持，澳大利亚

华禄矿业作为西拓矿业唯一股东，确认王憬瑜因此享有西拓矿业

５０％

股权对应的受益权（以下简称“出资受益

权”）。

根据该协议，自西拓矿业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成立之后，付民禄以探矿专家身份对西拓矿业探矿提供支持，探矿所需

要的勘探技术由付民禄全权负责，除此之外，付民禄还将与王憬瑜共同组织资金，并以借款方式为西拓矿业探矿提

供支持，澳大利亚华禄矿业作为西拓矿业唯一股东，确认付民禄因此享有西拓矿业

５０％

股权对应的受益权。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

日，澳大利亚华禄、付民禄、王憬瑜、青海雪驰、西拓矿业签署的《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股权与出

资受益权转让协议》对上述事实予以了确认。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王憬瑜、青海雪驰科技技术有限公司、新疆华禄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付民禄、新疆西拓矿

业有限公司、哈密黄土坡矿业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华禄矿业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西拓矿业股权及其哈密黄土

坡探矿权设立、变更及风险探矿过程的说明》对上述事实予以了确认。

３

、出资受益权转让与第一次股权转让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

日，澳大利亚华禄、付民禄、王憬瑜、青海雪驰、西拓矿业签署的《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股权与出

资受益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

澳大利亚华禄矿业将其持有的西拓矿业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青海雪驰

５０％

，转让给付民禄

５０％

。

王憬瑜将其持有的西拓矿业

５０％

的出资受益权转让给青海雪驰，作价

３

亿元人民币。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澳大利亚华禄矿业与青海雪驰、付民禄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将其持有的西拓矿业各

５０％

的股权以

１６．５０

万元（澳元）转让给青海雪驰、付民禄；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出具了编号为乌高新商（外）［

２００９

］

１

号的《关于对新疆

西拓矿业有限公司申请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变更后的编号为商外资新外资企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２３

号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西拓矿业由外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中：

出资人：青海雪驰（出资

１６．５

万澳元）、付民禄（出资

１６．５

万澳元）

投资总额：

３３

万元（澳元）

注册资本：

３３

万元（澳元）

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与出资受益权转让完成后，青海雪驰与付民禄持有的西拓矿业股权均为完整的股权，享有完整的投票

权与受益权。

本次变更后，西拓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
（

澳元
）（

万元
）

出资形式 比例
（

％

）

１

、

青海雪驰
１６．５０

货币资金
５０．００

２

、

付民禄
１６．５０

货币资金
５０．００

合计
３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第二次股权转让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西拓矿业及付民禄、青海雪驰与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哈密黄土坡矿业有限公司

签订《新疆哈密市黄土坡铜多金属矿合作勘探、开发、开采协议》，协议决定凯迪矿业受让青海雪驰、付民禄各持有的

西拓矿业

２５％

的股权，合计受让西拓矿业

５０％

的股权。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以乌高新商（外）［

２００９

］

６

号《关于对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

司申请股权转让的批复》对本次股权转让予以批准。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变更后的编号为商外资新外资企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２３

号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批准证书对该次股权转让和西拓矿业增资事项一并进行了确认。 其中：

出资人：凯迪矿业（出资

７６０７

万元）、青海雪驰（出资

３８０３．５０

万元）、付民禄（出资

３８０３．５０

万元）

投资总额：

１５３１４

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

１５３１４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该事项与西拓矿业增资事项一并办理了变更登记。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西拓矿业及其股东付民禄、青海雪驰、凯迪矿业签署了《新疆哈密市黄土坡铜多金属矿合作

勘探、开发、开采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对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股权转让价格做了调整，调整后的情况如下：付民禄、青

海雪驰将各自持有的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凯迪矿业的价格合计

３．０６５

亿元。

此价格为凯迪矿业购买付民禄、青海雪驰各

２５％

西拓矿业股权的最终价格。

该股权购买行为发生时，凯迪矿业未办理国资审批与评估备案手续。该审批、评估备案手续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与

４

月

２８

日补办。

（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出具了编号为乌高新商（外）［

２０１０

］

１

号《关于对新疆西

拓矿业有限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及追加股权转让价款的批复》，凯迪矿业收购价款调整为

３．０６５

亿元。

（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自治区国资委出具了编号为新国资函［

２０１０

］

１０９

号《关于调整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股权价格的复函》，根据该复函，凯迪矿业收购西拓矿业

５０％

股权的价格为

３．０６５

亿元。

（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新疆自治区国资委出具了编号为新国资产权备［

２０１０

］

１３

号《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表》，根据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华盛评报字（

２０１０

）

７６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西拓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价值为

９２７９８．６３

万元。

（

９

）新疆自治区国资委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出具了编号为新国资函［

２０１１

］

１７１

号《关于对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报批程序予以认可的复函》对该事项进行了补充认可。

４

、第一次增资扩股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凯迪矿业、青海雪驰、付民禄签订了《增资认股协议书》，共同按原持股比例以货币向西拓矿

业分别增资

７５００

万元、

３７５０

万元、

３７５０

万元，合计

１５００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出具了编号为乌高新商（外）［

２００９

］

７

号的《关于对新疆

西拓矿业有限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变更后的编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商外资新外资企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２３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批准证书对该次增资和西拓矿业

股权转让事项一并进行了确认。 其中：

出资人：凯迪矿业（出资

７６０７

万元）、青海雪驰（出资

３８０３．５０

万元）、付民禄（出资

３８０３．５０

万元）

投资总额：

１５３１４

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

１５３１４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五洲松德会计师事务所新疆华西分所出具了编号为五洲审字［

２００９

］

８－４３３

号的验资报告；确

认增资扩股的资本已经全部到位。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股权转让与本次增资扩股一并办理完成了变更登记。

本次交易后，西拓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
（

万元
）

出资类型 比例
（

％

）

性质
１

、

凯迪矿业
７６０７．００

货币资金
５０．００

国有法人股
２

、

青海雪驰
３８０３．５０

货币资金
２５．００

法人股
３

、

付民禄
３８０３．５０

货币资金
２５．００

自然人股
合计

１５２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第二次增资扩股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凯迪矿业、青海雪驰、付民禄签订《增资认股协议书》，共同按原持股比例向西拓矿业分别以

货币同比例增资

３１５０

万元、

１５７５

万元、

１５７５

万元，合计

６３０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出具了编号为乌高新商（外）［

２０１０

］

１

号的《关于对新疆

西拓矿业有限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及追加股权转让价款的批复》。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变更后的编号为商外资新外资企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２３

号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其中：

出资人：凯迪矿业（出资

１０７５７

万元）、青海雪驰（出资

５３７８．５０

万元）、付民禄（出资

５３７８．５０

万元）

投资总额：

２１５１４

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

２１５１４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五洲松德会计师事务所新疆华西分所验资出具了编号为五洲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２５

号的验资报

告，确认增资扩股的资本已经全部到位。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乌鲁木齐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此次增资扩股办理了变更登记。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王憬瑜、青海雪驰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付民禄、新疆西拓矿

业有限公司、哈密黄土坡矿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凯迪矿业收购西拓矿业股权及历次增资的说明》，对上述股权转

让与增资过程进行了确认。

目前，西拓矿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
（

万元
）

出资类型 比例
（

％

）

性质
１

、

凯迪矿业
１０７５７．００

货币资金
５０．００

国有法人股
２

、

青海雪驰
５３７８．５０

货币资金
２５．００

法人股
３

、

付民禄
５３７８．５０

货币资金
２５．００

自然人股
合计

２１５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矿权情况、矿山建设进度情况与资金来源情况、证照办理情况

（一）矿权情况

１

、矿权基本信息

（

１

）探矿权

证号 Ｔ０１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７７９

Ｔ０１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０４３９５５

发证机关 国土资源部
探矿权人 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
矿权勘探项目 新疆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属矿普查
地理位置 新疆哈密市

勘查面积 ５８．２２

平方公里
１２．０２

平方公里
勘查单位 陕西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
勘查单位地址 西安市西影路

３０１

号
有效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

２

）采矿权

证号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１３２１００５４６４６

发证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采矿权人 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 乌鲁木齐市长春路
矿山名称 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铜锌矿
开采矿种 铜矿

、

锌
、

金
、

银
、

镓
、

镉
、

硫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５０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２．０２１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２

、储量情况

（

１

）采矿权范围内储量情况

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的国土资矿评储字［

２００９

］

１６５

号“《新疆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铜

锌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矿区铜矿石储量

１７５０．７４

万吨，具体资源情况如下：

矿种 矿石储量
（

万吨
）

金属储量
（

吨
）

品位
铜
３３１

（

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４８１．４６０５ ６５１６０．２４ １．３５％

３３２

（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５３０．７７０７ ５７８４７．４４ １．０５％

３３３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７３８．５０７４ ５９９８２．５９ ０．８１％

合计
（

查明资源量总量
）

１７５０．７３８６ １８２９９０．２７ １．０５％

锌
３３１

（

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４８１．４６０５ １２３４５９．２８ ２．５６％

３３２

（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５３０．７７０７ ７１５６５．０４ １．３５％

３３３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１８．７７３５ １１２３．７５ ０．６０％

合计
（

查明资源量总量
）

１０３１．００４７ １９６１４８．０７ １．９０％

伴生矿产
３３３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１７５０．７３８６ ４０２７．４６

其中
：

金
４０２７．４６ｋｇ ０．２０×１０－６

银
１４１１９６．３２ｋｇ ７．１１×１０－６

镉
３５０１７４．４０ｋｇ １７．０６×１０－６

镓
２２０８６１．７１ｋｇ １３．２３×１０－６

硫
２２４７５８８．０２

吨
１２．２３％

（

２

）探矿权范围内储量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国土资源部储量评审中心出具的编号为国土资矿评咨字〔

２０１１

〕

１

号的《

＜

新疆哈密市黄土坡

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审查意见书》：

探矿权范围内的主矿产为铜矿、伴生矿为银、镉、硫、硒。

探矿权范围内铜矿的工业矿铜的金属量为

１６２９７．４０

吨，低品位矿铜的金属量为

１０５５．５５

吨，探矿权范围内铜矿的

金属量合计

１７３５２．９５

吨。

各矿产具体情况如下：

工业矿
名称 矿石量 金属量 平均品位资源类型
铜

１８９．６２１６×１０

４

ｔ １６２９７．４０ｔ ０．８６％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

（

３３３

）

银
（

Ａｇ

）

１８９．６２１６×１０

４

ｔ ４４５９．９３ｋｇ ２．２８×１０

－６

镉
（

Ｃｄ

）

１８９．６２１６×１０

４

ｔ ２４２３５．６０ｋｇ １２．３７×１０

－６

硫
（

Ｓ

）

１８９．６２１６×１０

４

ｔ １１８３２６．６４ｔ ６．０４％

硒
（

Ｓｅ

）

１１．５０１７×１０

４

ｔ １６２１．７３ｋｇ １４．１０×１０

－６

低品位矿
名称 矿石量 金属量 平均品位资源类型
铜

２９．１９４３×１０

４

ｔ １０５５．５５ｔ ０．３６％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

（

３３３

）

银
（

Ａｇ

）

２９．１９４３×１０

４

ｔ ２６８．５０ｋｇ ０．９１×１０

－６

镉
（

Ｃｄ

）

２９．１９４３×１０

４

ｔ ３１０６．９０ｋｇ １０．６４×１０

－６

硫
（

Ｓ

）

２９．１９４３×１０

４

ｔ ８００７．７６ｔ ２．７４％

３

、开采指标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河北邯邢矿冶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铜锌矿

采选工程初步设计（代可行性研究报告）》，矿山开采指标如下：

项目名称 单位 数值
地质
矿床总工业矿量 万

ｔ １７５０．７４

开采范围内工业矿量 万
ｔ １３２２．９５

其中
：

３３１

万
ｔ ４８１．０８

３３２

万
ｔ ５０４．４８

３３３

万
ｔ ３３７．３９

平均品位
Ｃｕ

：

％ １．０９

Ｚｎ

：

％ １．４８

Ｓ

：

％ １７

铜金属量 万
ｔ １４．４３

锌金属量 万
ｔ １９．５２

采矿
矿床开采方式 地下
矿山生产规模 万

ｔ ／ ａ ５０

开拓方式 竖井开拓
服务年限 年

３０

矿山基建时间 年
２

选矿
回收率
铜精矿

％ ８７

锌精矿
％ ８５

精矿品位
铜精矿

％ １７

锌精矿
％ ４５

４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与其他费用缴纳情况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与其他费用缴纳情况如下：

矿业权价款 矿业权使用费 矿产资源补偿费 资源税

法规依据 《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
款管理办法

》

《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
款管理办法

》

《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
规定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５

日财税
［

２００７

］

１００

号
《

关于调整铅锌矿石
等税目资源税适用税额标
准的通知

》

采矿权 无需缴纳 已缴纳 现阶段无需缴纳 现阶段无需缴纳
探矿权 无需缴纳 已缴纳 现阶段无需缴纳 现阶段无需缴纳

（

１

）根据国土厅［

２０１０

］

２５３

号《关于新疆哈密市黄土坡矿区？矿段铜锌矿有关问题的答复函》，“新疆哈密市黄土坡

矿区

Ｉ

矿段铜锌矿，属风险勘查形成的矿产地，根据有关规定，该矿无需采矿权价款评估，缴纳采矿权价款。 ”

（

２

）根据新疆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的《关于对新疆华禄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哈密市开展地质勘查工作意

见的函》，探矿权范围内“无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 本次注入的探矿权无须缴纳

探矿权价款。

（

３

）上述探矿权、采矿权均已按照国家规定缴纳了应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５

、探矿权、采矿权未来需要缴纳的费用情况

探矿权、采矿权未来需要缴纳的费用情况如下：

矿业权价款 矿业权使用费 矿产资源补偿费 资源税 勘查资金

法规依据
《

探矿权采矿权使
用费和价款管理办
法

》

《

探矿权采矿权使
用费和价款管理办
法

》

《

矿产资源补偿费
征收管理规定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５

日财税
［

２００７

］

１００

号
《

关于
调整铅锌矿石等税
目资源税适用税额
标准的通知

》

《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探矿权采矿权
管理办法

》

采矿权 无需缴纳
每平方公里每年
１０００

元
，

即未来每年
２０２１

元
。

销售收入的
２％

１３

元
／

吨
，

年资源税
为
６５０

万元
。

无

探矿权 无需再缴纳
每平方公里每年
５００

元
，

即未来每年
不超过

３５６９４．５

元
。

无 无
每平方公里

６

万
元

，

即未来每年
４２１．４４

万元
。

６

、探矿权、采矿权抵押质押情况

西拓矿业拥有的探矿权、采矿权不存在被出租、抵押、合作开采、被司法查封、冻结等情形。

７

、续期情况

（

１

）探矿权

西拓矿业拥有的探矿权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根据国务院

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４０

号令《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勘查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

３

年；需

要延长勘查工作时间的，探矿权人应当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

３０

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每

次延续时间不得超过

２

年。 探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勘查许可证自行废止。 ”

（

２

）采矿权

西拓矿业拥有的采矿权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根据国务院

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４１

号令《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按照矿山建设

规模确定：大型以上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

３０

年；中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

２０

年；小型的，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最长为

１０

年。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

３０

日前，

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 ”

本次置入的探矿权、采矿权证在有效期满前可申请延期，延期申请的费用主要为办证工本费和差旅费等。

因此，只要按国家规定及时办理延期手续，则采矿权证和探矿权证可以顺利延期，不影响标的资产的持续经营。

（二）矿山建设进度情况与资金来源情况

１

、矿山建设进度情况

矿山建设由两部分组成：井巷建设与安装、采选厂建设与安装。

井巷建设与安装方面：风井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底完工、主井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底完工，副井井筒建设已完工，预计

５

月

底全部结束。横向掘进方面，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已完成

４０％

，剩下

６０％

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完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井

巷掘进略快于原计划。

采选厂建设与安装方面：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土建工程已完成

４５％

，钢结构已进场，除设备安装外，其余工作预

计

８

月中旬完工，设备安装调试预计

１０

月底完工。

矿山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底进入试生产阶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了现场核查。

凯迪矿业作为西拓矿业控股股东作出承诺：“在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建设完成并取得生产经营所需证照前，

凯迪矿业将以其实际控制人身份将对其进行持续督促，确保新疆拓矿业有限公司能够按期生产经营。 ”

２

、水、电、路配套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黄土坡矿业有限公司与哈密电业局签署了供电方面的《协议书》。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黄土坡矿业有限公司与哈密市水利局签署了《四道沟水库输水管道供水协议》。

协议名称 协议主要内容

《

协议书
》

（

１

）

自治区电力局专为黄土坡矿区企业新建的
１１０

变电站
，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开始动工建设
，

计
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建成运行
。

施工单位是新疆送变电工程公司
，

西拓矿业配套的受电系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与
１１０

变电站同步运行
。

（

２

）

输变电工程建设资金由用电企业垫付一部分
，

黄土坡矿业公司垫付的资金额为
５００

万元
。

（

３

）

垫付资金可冲减电费价格为
０．０５

元
／

千瓦时
。

《

四道沟水库输水管道供水
协议

》

（

１

）

黄土坡公司每年需供水量
１５０

万方
；

（

２

）

输水管道建设资金由哈密市水利局负责筹集
；

（

３

）

输水管道运水费用暂定为
５．５０

元
／

立方米
；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以后
，

黄土坡公司若未能按计划达到
１００％

用水
，

将按照所欠水量的比例承担工程
利息费用

。

未用水量应承担的工程利息费用为每方水
０．８８

元
，

假设黄土坡公司全年
１５０

万方用水量一方未用
，

黄土坡公司承担的工程利息费用最高额为
１３１．５１

万元
／

年
。

（

１

）供水

矿山供水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水库建成并蓄水、供水管线建成。

四道沟水库

２００９

年开始建设，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完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竣工。 四道沟水库库容量

６６２

万方，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水库已经蓄水

１５０

万方，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哈密市水利局与哈密黄土坡矿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四道沟水库输水

管道供水协议》，黄土坡矿业年蓄水量

１５０

万方，蓄水能力目前即足以保证黄土坡矿山建设用水。

四道沟水库输水管线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开始建设，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全部完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输水管线土石

方开挖工程已完成

６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了现场核查。

鉴于矿山试生产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底，矿山供水不会对矿山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

２

）供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黄土坡矿业有限公司与哈密电业局签署了供电方面的《协议书》。 矿山输电线路和变电站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开始建设，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试运行，调试时间为

１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可正式运行。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供

电建设的项目的土建工程已完成

６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了现场核查。

鉴于矿山试生产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底，矿山供电不会对矿山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

３

）公路

矿区所处位置如下：

目前进出矿区有三条便道，分别从矿区的东面、北面、西面通往矿区，可保障矿山物资的进出运输。

东线道路：哈密市至五堡乡距离

９０ｋｍ

，为柏油路；五堡乡至矿区距离

８０

公里，为戈壁简易公路。

北线道路：

３１２

国道入口至兰新铁路十三间房火车站

２０

公里，为柏油路；十三间房火车站距矿区

７０

公里，为戈壁简

易公路。

西线道路：

３１２

国道南湖收费站距七克台至沙尔湖西煤田柏油路交汇处

７６

公里，为柏油路；该交汇处至矿区

６０

公

里，为戈壁简易公路。

３

、资金来源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河北邯邢矿冶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铜锌矿

采选工程初步设计（代可行性研究报告）》，本次项目总投资

３０７０９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西拓矿业净资产为

２１８９３

万元，货币资金

３９２１

万元，预付账款

３４３６

万元，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工程物资合计

５４２７

万元。

西拓矿业控股股东凯迪矿业已出具承诺：“若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的自有资金无法支持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

司完成矿山建设并正常投产经营，且无法通过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取得资金，则新疆凯迪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借款的方式对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进行支持， 保证新疆西拓矿业有限

公司顺利完成矿山建设并正常投产经营，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凯迪矿业（合并报表）的货币资金为

２９２２０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５０６０４

万元，凯

迪矿业具备履行承诺的能力。

（三）证照办理情况

１

、目前已取得的证照情况如下：

证照类
型 证照名称 审核部

门
是否取
得

取得时
间 使用年限 费用缴纳 未来支出 备注

立项
、

行
业准入

新发改产业
［

２０１０

］

１１８６

号
《

关于哈密黄
土坡矿业有限公司
哈密黄土坡铜锌矿
Ⅰ

矿区采选项目核
准的批复

》

新疆自
治区发
改委

是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环保

新环评价函
［

２０１０

］

１４９

号
《

关于新疆西
拓矿业有限公司哈
密黄土坡铜锌矿

Ⅰ

矿区采选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

新疆自
治区环
保厅

是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安全

新安监非煤字
［

２０１０

］

９

号
《

关于新
疆哈密黄土坡铜锌
Ⅰ

矿区探矿井施工
安全专篇审查的批
复

》

新疆自
治区安
监局

是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用地

土地使用权证
：

哈密
市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８７

号
哈密市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８８

号
哈密市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８９

号
哈密市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９０

号
哈密市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９１

号

哈密市
人民政
府

是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６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已缴纳 不适用
用途

：

工矿仓储用
地
使用权类型

：

出让

规划
、

建
设

新建规函
［

２０１０

］

９７

号
《

关于对哈密黄土
坡铜锌矿区采选工
业场地项目选址的
批复

》

新疆自
治区住
房和城
乡建设
厅

是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探矿权

探矿权证
，

证号
：

Ｔ０１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７７

９

国土资
源部 是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探矿权使用
费已缴纳
探矿权价款
无需缴纳

根据
《

探矿权采矿
权使用费和价款管
理办法

》

探矿权使
用费每平方公里每
年
５００

元
，

即未来每
年不超过

３５６９４．５

元
。

根据
《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探矿权采矿
权管理办法

》，

未来
每年的勘探投入需
不低于

６００００

元
／

平
方公里

，

即未来至
少需投入

４２１．４４

万
元

／

年用于勘探
。

勘查面积
：

分别
为

５８．２２

平方公里
与
１２．０２

平方公里
探矿权续期

：

根据
国务院

《

矿产资源
勘查区块登记管
理办法

》

第十条规
定

，

公司可在有效
期届满的

３０

日前
，

到登记管理机关
办理延续登记手
续

。

费用
：

无

探矿权证
，

证号
：

T01120110302043955

国土资源
部 是 2010

年
3

月
9

日
2011

年
3

月
9

日
-2013

年
2

月
4

日

采矿权
采矿权证

，

证号
：

Ｃ６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１３２１０

０５４６４６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国
土资源
厅

是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采矿权使用
费已缴纳

。

采矿权价款
无需缴纳

。

生产规模
：

５０

万
吨

／

年
；

开采方式
：

地下开
采

；

经济类型
：

铜矿
、

锌
、

金
、

银
、

镓
、

镉
、

硫
采矿权续期

：

根据
《

矿产资源开采登
记管理办法

》

第七
条规定

，

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满后

，

公
司可在有效期届
满的

３０

日前
，

到登
记管理机关办理
延续登记手续

。

费用
：

无

储量评
审

关于
《

新疆哈密市黄
土坡矿区

Ⅰ

矿段铜
锌矿勘探报告

》

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证明

，

证号
：

国土资
矿评储字

［

２００９

］

４０１

号

国土资
源部 是 不适用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环保核
查 环保核查系对已建成矿山的排污情况进行核查

，

西拓矿业目前处于矿山建设期
，

尚未投产
，

故目前无需进行环保核查
。

２

、尚需办理的证照情况与预计取得的时间如下：

证照名称 主管机关 法律规定的申请时间 西拓矿业预计的申请
时间

西拓矿业预计办理完
毕的时间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新疆自治区环保厅 进入试生产前三个月
２０１１．８ ２０１１．１１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批复 新疆自治区环保厅 矿山建设进入试生产
的三个月时间内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２

安全生产许可证 新疆自治区安监局 矿山建设进入试生产
的三个月时间内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２

为保证上述证照能能够按期取得，西拓矿业与凯迪矿业采取了如下措施：

１

、为保证矿山能按期取得上述证照，西拓矿业已邀请政府环保、安全生产部门在矿山建设施工过程中及时监

督，以使得矿山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错误能及时被纠正，确保项目建设符合环境、安全生产部门的要求，保证相关证照

与批复的按期取得。

２

、凯迪矿业作出承诺，如果西拓矿业未能按期取得《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批复》、《排污许可证》、《安全生产许

可证》等相关证照，则造成的损失由凯迪矿业承担。

３

、凯迪矿业作出承诺，作为西拓矿业的控股股东，凯迪矿业在项目取得全部证照批复并正常生产经营前，将对

西拓矿业进行持续督促。

四、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一）总体资产评估情况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

序， 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３．３１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中威正信出具了编号为中威正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３７

的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

对于此次评估范围中涉及的位于新疆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铜锌矿的采矿权价值，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引用了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５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对新疆西拓矿业有

限公司无形资产—采矿权项目的评估结果。

对于此次评估范围中涉及的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无形资产—探矿权价值，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引用了新疆宏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宏昌矿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８

号探矿权评估报告》对新疆西拓矿业

有限公司无形资产—探矿权项目的评估结果。

（

１

）成本法评估结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整体资产评估最终采用成本法，其中主体资产采矿权采用的是收益现值法。 对

西拓矿业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２０８８９．５７

万元，评估值

８４３２５．１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３４３５．５５

万元，增值率

３０３．６７％

；负债账面值

５２５．１０

万

元，评估值

５２５．１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０３６４．４７

万元，评估值

８３８００．０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３４３５．５５

万元，增值率

３１１．５０％

。

采用成本法评估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９

，

４０４．７１ １０

，

２３２．１９ ８２７．４８ ８．８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１

，

４８４．８６ ７４

，

０９２．９３ ６２

，

６０８．０７ ５４５．１４

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８６．３１ －４１３．６９ －２０．６８

４

固定资产
２８７．１９ ３２１．１０ ３３．９１ １１．８１

５

在建工程
３７３．５４ ３７３．５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无形资产
８

，

８０５．８４ ７１

，

７９３．６９ ６２

，

９８７．８５ ７１５．３０

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８．３０ １８．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资产总计
２０

，

８８９．５７ ８４

，

３２５．１２ ６３

，

４３５．５５ ３０３．６７

９

流动负债
５２５．１０ ５２５．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负债合计
５２５．１０ ５２５．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０

，

３６４．４７ ８３

，

８００．０２ ６３

，

４３５．５５ ３１１．５０

（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

采用收益法对西拓矿业的权益资本价值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净资

产）为

８５

，

４０８．７８

万元，较其账面值

２０

，

３６４．４７

万元，增值

６５

，

０４４．３１

万元，增值率

３１９．４０％

。

（

３

）评估情况综合分析

西拓矿业评估前账面净资产为

２０

，

３６４．４７

万元， 通过成本法评估测算得出的西拓矿业净资产价值为

８３

，

８００．０２

万

元；通过收益法评估测算得出的西拓矿业净资产价值为：

８５

，

４０８．７８

万元。 采用成本法评估的企业净资产价值比采用

收益法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低

１

，

６０８．７６

万元，低的比例为

１．８８％

。

经分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成本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

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

合获利能力。

考虑到对西拓矿业在评估基准日尚处于开发建设阶段，预计

２０１２

年投产，采用收益法评估时，所依据的数据带有

预测性，且受政府政策及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而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主要是以评估基准日企

业现有资产的完全重置成本为基础确定的，基本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现行市场价格，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因此，根据本

次评估的实际情况，评估中遵循谨慎性原则，以成本法得出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值。

（二）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本次评估评估值较账面值有大幅增长，主要系无形资产评估增值造成。

截止

２０１１．３．３１

，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８８０５．８４

万元， 评估值

７１７９３．６９

万元， 评估增值

６２９８７．８５

万元， 评估增值率

７１５．３０％

。

本次评估增值较大的原因主要系因为本次探矿权、采矿权均系西拓矿业自行勘探取得，无需缴纳矿业权价款。

由于探矿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在无需缴纳价款的情况下，矿业权账面值的勘探支出远低于探矿权、采矿权公允

价值，由此造成评估增值幅度较大的结果。

（三）探矿权评估值合理性的说明

１

、评估方法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

《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

ＣＭＶＳ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８

）、《成本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

ＣＭＶＳ １２２００－２００８

）的相关规定，评估人员确定采用成本途径进行本次探矿权价值评估。

其中：

对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勘查区内已达到普查程度的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探矿权 （面积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以下简称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探矿权），其已有资料中的地质矿产信息可以满足地质要

素评序法中七个价值指数评判的需要，采用地质要素评序法进行评估；

对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扣除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普查区范围（普查区面积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的其它工区

及哈密市黄土坡西一带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 （以下简称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

查探矿权），由于其工作程度较低，已有资料中的地质矿产信息无法满足地质要素评序法中七个价值指数评判的需

要，采用勘查成本效用法进行评估。

勘查成本效用法计算公式为：

式中：

Ｐ

—探矿权评估价值；

Ｃｒ

—重置成本；

Ｕｉ

—各类地质勘查技术方法完成的实物工作量；

Ｐｉ

—各类地质勘查实物工作对应的现行价格和费用标准；

ε－

岩矿测试、其它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工地建筑等间接费用的分摊系数；

ｉ－

各实物工作量序号（

ｉ＝１

、

２

、

３

、…

ｎ

）；

ｎ－

地质勘查实物工作量项数；

Ｆ－

效用系数（

Ｆ＝ｆ１×ｆ２

）

其中：

ｆ１

为勘查工作部置合理性系数

ｆ２

为勘查工作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地质要素评序法计算公式为：

式中：

Ｐ

—地质要素评序法探矿权评估价值；

Ｐｃ

—基础成本（勘查成本效用法探矿权评估价值）；

α

—调整系数（价值指数的乘积，

α＝α１×α２×α３×

…

αｍ

）；

αｊ

—第

ｊ

个地质要素的价值指数（

ｊ＝１

，

２

，…，

ｍ

）；

ｍ

—地质要素的个数。

２

、参数选取合理性的说明

采用勘查成本效用法进行探矿权评估的主要参数包括实物工作量、 实物工作量现行价格、 间接费用的分摊系

数、效用系数等；

采用地质要素评序法进行探矿权评估，除上述主要参数外，还包括地质要素的价值指数、调整系数等参数。

２．１

评估指标及参数确定依据

本项目评估人员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勘查成本效用法、地质要素评序法的计算特点，按照相关性和有

效性原则，对评估对象勘查区内的实物工作量的进一步找矿的地质意义、施工质量、地质信息资料的利用价值等进

行了分析和选取。

（

１

）评估利用的实物工作量依据新疆杰奥勘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 《新疆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属矿

２００９

年普查报告》（

２００９．１１

， 以下简称 《

２００９

年普查报告》）、《新疆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报告》

（

２０１０．１０

，以下简称《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报告》）、《

＜

新疆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审

查意见书》（国土资矿评咨字［

２０１１

］

１

号，

２０１１．１

）。

（

２

）评估利用的实物工作量圈定范围，主要是依据新疆西拓矿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

属矿普查《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

Ｔ０１１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２４７７９

）及新疆哈密市黄土坡西一带铜多金属矿普查《矿产资

源勘查许可证》（证号：

Ｔ０１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０４３９５５

）所载明的勘查区拐点圈定的范围。

（

３

）评估采用的实物工作量取价标准，依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调查项目预算标准（地质调查部分）》。

２．２

有关实物工作量的确定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

《成本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ＣＭＶＳ １２２００－２００８

）规定，凡计入勘查成本现值的实物工作

量必须是有关的、有效的。 根据委托方所提供的资料中记载的地质工作所完成的实物工作量，结合本项目勘查区内

勘查矿种的实际情况，凡符合下述确定原则的均确定为有关、有效的实物工作量。 原则如下：

⑴

本次以铜为目标矿种所完成的工作量，为有关的实物工作量，参加现值计算。 以往公益性地质工作不作为有

关的实物工作量，不参加现值计算；

⑵

在地质报告或有关正式资料中，由于质量等问题已确定为报废或不予利用的工作量，或者虽然在地质报告中

有记载，有关图件上能见到工程位置，但没有原始资料数据可以说明该工程工作量及其质量状况的，不作为有效的

实物工作量，不参加现值计算；

⑶

属于评估探矿权勘查区域内的实物工作量为有关工作量，勘查区以外的实物工作量不参加现值计算；

⑷

委托方提供的实物工作量与地质资料中的实物工作量不符时，经核实后的实际工作量为有关的实物工作量，

参加现值计算；

⑸

凡属于踏勘、矿点检查、各类样品采集和实验测试、岩矿鉴定、资料综合整理、报告编写等工作费用，已列入间

接分摊费用中，不再进行现值计算。

根据地质普查报告、附图及相关资料，该探矿权至本次评估基准日累计勘查实物工作量如下表（插表

１

）：

插表

１

哈密市黄土坡一带及黄土坡西一带铜多金属矿探矿权实物工作量表

项目名称 单位 总计
２０１０

年探
矿权范围

内

２０１１

年探矿权范围内
探矿权范

围外 备注一矿段南
范围内

探矿权其
他范围内 合计

１

：

５００００

地质草测 平方千米
３３６．９８ ７１．３９ ０．７７１１ ６９．４６８９ ７０．２４ ２６６．７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００００

地质草测 平方千米
２６．００ ２６．００ ０．７７１１ ２３．２０８９ ２３．９８ ２．０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
１

：

２０００

地质草测 平方千米
３．００ ０．９８ ０．７７１１ ０．２０８９ ０．９８ ２．０２ ２００６

年
，

重复
１

：

２０００

地质修测 平方千米
３．００ ０．９８ ０．７７１１ ０．２０９８ ０．９８ ２．０２ ２００７

年
，

重复
１

：

２０００

地质草测 平方千米
３．７０ １．６７９ ０．７７１１ ０．９０７９ １．６７９ ２．０２１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１００００

地质草测 平方千米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７７１１ ０．２０８９ ０．９８ ２０１０

年
，

重复
１

：

２０００

地质修测 平方千米
３．７０ １．６７９ ０．７７１１ ０．９０７９ １．６７９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００００

高精度磁法
测量 平方千米

７３．４１ ７１．３９ ０．７７１１ ６９．４６８９ ７０．２４ ３．１７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

１

：

１００００

磁法测网布
设 平方千米

７３．４１ ７１．３９ ０．７７１１ ６９．４６８９ ７０．２４ ３．１７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

１

：

１００００ＴＥＭ

测量

点
（

１００×４０

）

２９０４ ２９０４ ２５１ ２６５３ ２９０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点
（

１００×５０

）

９６ ９６ ９６ ９６

点
（

２００×５０

）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３８

点
（

２００×４０

）

５８２４ ５８２４ ５８２４ ５８２４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００００ＷＴＥＭ

测量 点
（

１００×４０

）

７６８ ７６８ ７６８ ７６８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点
(200×40) 1096 1096 1096 1096

１

：

１００００ ＶＩＰ

激电测
量

点
（

１００×５０

）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点
（

１００×４０

）

５８ ５８ ４０ １８ ５８

点
（

２００×５０

）

３５７ ３５７ ３５７ ３５７

点
（

１００×４０

）

１０７９ １０７９ １０７９ １０７９ ２０１０

年
井中充电 孔

２ ２ ２ ２ ２０１０

年
钻探 米

１６００２．７８ １６００２．７８ ８８２８．７５ ７１７４．０３ １６００２．７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
根据上述工作量确定原则， 评估时对新疆哈密市黄土坡一带铜多金属矿普查及哈密市黄土坡西一带铜多金属

矿普查项目勘查区范围内的，与目标矿种有关和有效的实物工作量均参加评估计算，同时扣除勘查区外围的部分工

作量，根据勘查程度将本次评估范围划分为：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探矿权（普查区面积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经核实工作量分述如下：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完成

１

：

５

万地质草测工作量

３３６．９８ｋｍ２

，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６９．４６８９ｋｍ２

，经核实为有效工作

量。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完成

１

：

１

万地质草测工作量

２６．０ｋｍ２

，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２３．２０８９ｋｍ２

，经核实为有效工作量。

２００６

年完成

１

：

２

千地质草测工作量

３．００ｋｍ２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哈密市

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０．２０８９ｋｍ２

。经核实，

２００８

年进行的

１

：

２０００

地质草测

包含该区域，故该工作量为重复工作量，不参与现值计算。

２００７

年完成

１

：

２

千地质修测工作量

３．００ｋｍ２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哈密市

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０．２０８９ｋｍ２

。经核实，

２０１０

年进行的

１

：

２０００

地质修测

包含该区域，故该工作量为重复工作量，不参与现值计算。

２００８

年完成

１

：

２

千地质草测工作量

３．７０ｋｍ２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哈密市

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０．９０７９ｋｍ２

，经核实为有效工作量。

２０１０

年完成

１

：

１

万地质草测工作量

０．９８ｋｍ２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哈密市

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０．９０７９ｋｍ２

。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对该区域已进行过

１

：

１

万

地质草测测量，故该工作量为重复工作量，不参与现值计算。

２０１０

年完成

１

：

２

千地质修测工作量

３．７０ｋｍ２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哈密市

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０．９０７９ｋｍ２

，经核实为有效工作量。

１

：

１

万高精度磁法（

１００＊５０

）测量工作量

７３．４１ｋｍ２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６９．４６８９ｋｍ２

，经核实为有效工作量。

１

：

１

万磁法测网布设（

１００＊５０

）工作量

７３．４１ｋｍ２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哈

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６９．４６８９ｋｍ２

，经核实为有效工作量。

１

：

１

万

ＴＥＭ

测量点

９３６２

个，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２５１

个点，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

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９１１１

个点，经核实为有效工作量。

１

：

１

万

ＷＴＥＭ

测量点

１８６４

个，均在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经核

实为有效工作量。

１

：

１

万

ＶＩＰ

激电测量点

１５３４

个，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

４０

个点，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

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

１４９４

个点，经核实为有效工作量。

井中激电测量工作量

２

孔，均在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经核

实原始资料缺失，应判定为无效工作量。

钻探：工作量为

１６００２．７８ｍ

，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区范围内工作量共计为

８８２８．７５ｍ

，经过核

实，

ＹＫ２０１

、

ＹＫ１８Ｏ

两个钻孔计

７９３．８７

米为设计重复工作量，应判定为无效工作量，故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

普查范围内有效工作量合计为

８０３４．８８ｍ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工

作量共计为

７１７４．０３ｍ

，经核实，

ｚＫ９６０１

为报废钻孔，钻孔深

３７３．８４ｍ

，为无效工作量，故探矿权其它范围内有效工作量

合计为

６８００．１９ｍ

。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利用的实物工作量为上述经核实后，在评估规定的勘查区范围内的有效工作量。

２．３

实物工作量的取费标准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

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

＞

（地质调查部分）的通知》（财建［

２００７

］

５２

号）规定，

本次评估实物工作量的现行价格标准，采用《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地质调查部分）》（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中的预算标准。

２．４

实物工作量的现行价格

⑴

地质测量

根据《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地质调查部分）》的规定，地质草测应为正测的

６５％

，简测为正测的

７７％

。

地质草测（

１

：

５

万）：（按标准

１

：

５

万复杂区、正测标准的

６５％

再乘以地区调整系数

１．５

）：

４９８×６５％×１．５＝４８５．５５

（元

／

平

方千米）

地质草测（

１

：

１

万）：（按标准

１

：

１

万复杂区、正测标准的

６５％

乘以地区调整系数

１．５

）：

３３７９×６５％×１．５＝３２９４．５３

（元

／

平

方千米）

地质草测（

１

：

２

千）：（按标准

１

：

２

千复杂区、正测标准的

６５％

乘以地区调整系数

１．５

）：

２５８１８×６５％×１．５＝２５１７２．５５

（元

／

平方千米）

地质修测（

１

：

２

千）：（在原草测的基础上修测到简测标准，因此按标准

１

：

２

千复杂区、正测标准的

１２％

标准乘以地

区调整系数

１．５

）：

２５８１８×１２％×１．５＝４６４７．２４

（元

／

平方千米）

⑵

物探

磁法测量（

１

：

１

万、 网度

１００×５０

）：（按标准

１

：

１

万、地形困难类别

Ⅱ

类、 网度

１００×２０

和

１００×４０

的预算标准外推）：

１４８４×１．５＝２２２６．００

（元

／

平方千米）

磁法测量布设（

１

：

１

万、网度

１００×５０

）：（按标准

１

：

１

万、地形困难类别

Ⅱ

类、网度

１００×２０

和

１００×４０

预算标准外推）：

１０４６×１．５＝１５６９．００

（元

／

平方千米）

瞬变电磁（

ＴＥＭ

）测量（中心回线、极距

１００ｍ

，

１００×５０

）：

２１２×１．５＝３１８．００

（元

／

点）

瞬变电磁（

ＴＥＭ

）测量（中心回线、极距

１００ｍ

，

２００×５０

）：

２２９×１．５＝３４３．５０

（元

／

点）

瞬变电磁（

ＴＥＭ

）测量（

１００×４０

）：（参照

１００×５０

的标准）

２１２×１．５＝３１８．００

（元

／

点）

瞬变电磁（

ＴＥＭ

）测量（

２００×４０

）：（参照

２００×５０

的标准）

２２９×１．５＝３４３．５０

（元

／

点）

ＷＴＥＭ

测量：在《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地质调查部分）》中未规定预算标准，按行业惯例，参照瞬变电磁（

ＴＥＭ

）

测量收费标准执行。

ＶＩＰ

激电测量：（平均

ＡＢ

距为

４０００ｍ

，地形困难类别

Ⅱ

类）

１２１９×１．５＝１８２８．５０

（元

／

点）

⑶

钻探

据了解，勘查区岩石级别为

Ⅷ

级，根据《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地质调查部分）》的规定：

⑴

斜孔

８５°

按标准提高

１０％

，斜孔

８０°

按标准提高

２０％

，斜孔

７５°

按标准提高

３０％

。

⑵

项目年度工作量

≤３００ｍ

时，按标准提高

１５％

，项目年度工

作量

≤５００

、

＞３００ｍ

时，按标准提高

１０％

，项目年度工作量

≤８００

、

＞５００ｍ

时，按标准提高

５％

。

深度

０～２００ｍ

：

５８８×１．５＝８８２．００

（元

／

米）

深度

０～３００ｍ

：

５９３×１．５＝８８９．５０

（元

／

米）

深度

０～４００ｍ

：

６３１×１．５＝９４６．５０

（元

／

米）

深度

０～５００ｍ

：

６４６×１．５＝９６９．００

（元

／

米）

深度

０～６００ｍ

：

６７２×１．５＝１００８．００

（元

／

米）

深度

０～７００ｍ

：

７７９×１．５＝１１６８．５０

（元

／

米）

深度

０～８００ｍ

：

８０１×１．５＝１２０１．５０

（元

／

米）

经统计，

２０１１

年完成钻孔工作量

８４２．５８ｍ

，工作量调整系数为

１．００

；

２０１０

年完成钻孔工作量

３７０４．４９ｍ

，工作量调整

系数为

１．００

；

２００９

年完成钻孔工作量

８９１４．９７ｍ

，工作量调整系数为

１．００

；

２００８

年完成钻孔工作量

４７１．７１ｍ

，工作量调整

系数为

１．１０

；

２００７

年完成钻孔工作量

６０３．９１ｍ

，工作量调整系数为

１．０５

；

２００５

年完成钻孔工作量

３５９．８８ｍ

，工作量调整系

数为

１．１０

。

２．５

重置成本（

Ｃｒ

）的计算

重置成本等于直接工作重置成本与间接费用重置成本之和。 直接工作重置成本是经核实后的实物工作量乘以

相应的现行价格求得。 间接成本指岩矿测试、其它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工地建筑等间接费用的分摊，

本次评估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

《成本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ＣＭＶＳ １２２００－２００８

）的规定，间接费用的分摊系数

确定为

３０％

。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重置成本（

Ｃｒ１

）情况如下：

（

１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本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探矿权评估直接工作重置成本， 据核实后的各项实物工作量乘以各自的

现行价格，计算出各工作项目的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本，各工作项目的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本相加的总和即为勘查

直接工作重置成本，计算结果为

８４４１９１０．９２

元。

（

２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间接费用重置成本

间接费用重置成本是由直接工作重置成本乘以“间接费用”分摊系数（

３０％

），经计算间接费用重置成本为：

８４４１９１０．９２×３０％＝２５３２５７３．２８

（元）

（

３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内重置成本

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本与间接费用重置成本之和即为重置成本，经计算重置成本为：

Ｃｒ１＝８４４１９１０．９２＋２５３２５７３．２８＝１０９７４４８４．２０

（元）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重置成本（

Ｃｒ２

）情况如下：

（

１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范围内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本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探矿权评估直接工作重置成本， 根据核实后的各项

实物工作量乘以各自的现行价格，计算出各工作项目的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本，各工作项目的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

本相加的总和即为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本，计算结果为

１４３２３１８４．９４

元。

（

２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范围内间接费用重置成本

间接费用重置成本是由直接工作重置成本乘以“间接费用”分摊系数（

３０％

），经计算间接费用重置成本为：

１４３２３１８４．９４×３０％＝４２９６９５５．４８

（元）

（

３

）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外围及黄土坡西一带铜矿普查范围内重置成本

勘查直接工作重置成本与间接费用重置成本之和即为重置成本，经计算重置成本为：

Ｃｒ２＝１４３２３１８４．９４＋４２９６９５５．４８＝１８６２０１４０．４２

（元）

２．６

效用系数（

Ｆ

）的确定

效用系数（

Ｆ

）计算公式为：

Ｆ＝ｆ１×ｆ２

（

１

）工程部署合理性系数（

ｆ１

）：

本次工作是在

１

：

１００００

和

１

：

２０００

地质填图的基础上，进行了物探、钻探等地质工作，比较有效地控制了矿区内各

矿体的形态、产状、空间位置及质量变化，其中哈密市黄土坡矿区

Ⅰ

矿段南铜矿普查范围（

０．７７１１ｋｍ２

）基本达到了普

查工作的要求，工程部署基本合理，总体工作方法选择基本得当，基本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 综上所述，根据《矿业权

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工程布置合理性系数评判”表，评判结果为：

ｆ１＝１．００

。

（

２

）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ｆ２

）：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勘查工作质量系数评判”表，对各项勘查工作评判如下：

Ａ．１

：

５００００

地质草测：以

１

：

５００００

地形图为底图，地质点采用

ＧＰＳ

定位，填图采用穿越与追索法相结合，填图方法符

合有关规范要求，基本达到质量要求。 其质量系数取

１．０５

。

Ｂ．１

：

１００００

地质草测：填图范围勘查区。 地质填图以穿越法为主，追索法为辅，地质点用图根点交汇法和

ＧＰＳ

定位

二者相结合，满足对该勘查区目前工作程度的填图要求，基本达到质量要求。 其质量系数取值

１．１５

。

Ｃ．１

：

２０００

地质草测及修测：填图范围勘查区

１

工区。 通过对勘查区铜矿体进行钻探揭露，大致查明矿体的分布及

含矿性，地质填图以穿越法为主，追索法为辅，地质点用图根点交汇法和

ＧＰＳ

定位二者相结合，满足对该矿区目前工

作程度的填图要求；大致查明了地层、构造、岩浆岩及变质、蚀变、矿化体的分布形态，划分了基本含矿岩石的种类、分

布及其含矿性，有效地指导了探矿工程的布置。 满足设计和地质草测规范要求。 其质量系数取值

１．３０

。

Ｄ．１

：

１００００

磁法测量和布设： 磁法测量采用

Ｇ－８５６

磁力仪，测量过程符合相关规范要求，质量检查采用“一同三不

同”法，检查点分布均匀，检查工作量占磁测量

４．９％

，野外观测均方误差为

±１．５ｎＴ

。工作成果可靠。符合勘查规范要求。

通过磁法测量了解了控矿构造，围岩蚀变的空间分布，质量符合要求，对后续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其质量系数取值

１．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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